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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科会字（2026）第021号 

致：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下称“信达”）接受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信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下称“本次股

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

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下称《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信达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信达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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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

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信达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

证； 

3. 信达及信达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

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信达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

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媒体发布的《深

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并履行了相关通知

和公告程序。 

2.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媒体上

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出席

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对有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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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内容进行了披露。 

3.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14:30在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4月20日9:15-15:00。 

4.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柯汉奇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会通知的内容

一致。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到表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86,093,21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64.4893%。 

根据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1名，代

表公司股份数290,4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176%。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称“中小投资者”）共6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0,296,98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131%。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7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86,383,70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7069%1。 

 
1 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的情况，系因四舍五

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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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的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在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

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2.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2,983 99.8718 86,280 0.0999 24,444 0.02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6,263 98.9247 86,280 0.8379 24,444 0.2374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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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项下的各项子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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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483 99.8701 86,480 0.1001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763 98.9101 86,480 0.8399 25,744 0.2500 

2.05 发行数量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283 99.8675 88,680 0.1027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563 98.8888 88,680 0.8612 25,744 0.2500 

2.06 限售期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083 99.8673 86,480 0.1001 28,144 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法律意见书 

7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363 98.8868 86,480 0.8399 28,144 0.2733 

2.07 股票上市地点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2.0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8,883 99.8671 86,680 0.1003 28,144 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163 98.8849 86,680 0.8418 28,144 0.2733 

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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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2.10 募资资金总额及用途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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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083 99.8673 86,480 0.1001 28,144 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363 98.8868 86,480 0.8399 28,144 0.2733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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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69,283 99.8675 88,680 0.1027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563 98.8888 88,680 0.8612 25,744 0.25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4,963 98.9121 86,280 0.8379 25,744 0.25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

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283 99.8675 88,680 0.1027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563 98.8888 88,680 0.8612 25,744 0.25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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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083 99.8673 86,480 0.1001 28,144 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363 98.8868 86,480 0.8399 28,144 0.2733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283 99.8675 88,680 0.1027 25,744 0.0298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1,683 99.8703 86,280 0.0999 25,744 0.0298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6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283 99.8675 86,280 0.0999 28,144 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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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2,563 98.8888 86,280 0.8379 28,144 0.2733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6,483 99.8643 91,480 0.1059 25,744 0.0298 

15. 《关于 2026 年度重大设备采购额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8,883 99.8671 89,080 0.1031 25,744 0.0298 

1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9,028 99.8672 86,280 0.0999 28,399 0.03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2,308 98.8863 86,280 0.8379 28,399 0.2758 

17.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78,108 98.8455 92,880 0.9020 25,999 0.2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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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78,108 98.8455 92,880 0.9020 25,999 0.2525 

18. 《关于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67,228 99.8652 90,480 0.1047 25,999 0.03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0,508 98.8688 90,480 0.8787 25,999 0.2525 

19. 《关于〈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4,005,293 99.8592 90,280 0.1073 28,144 0.03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7,918,573 98.5265 90,280 1.1233 28,144 0.3502 

20. 《关于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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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05,293 99.8592 92,680 0.1102 25,744 0.03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7,918,573 98.5265 92,680 1.1532 25,744 0.3203 

2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270,483 99.8689 87,480 0.1013 25,744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183,763 98.9004 87,480 0.8496 25,744 0.2500 

关联股东柯汉奇、叶小龙、张道谷、深圳市奇龙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对议案 17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深圳市众芯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

议案 19-20 回避表决。 

议案 1-10、议案 13、议案 19-21 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经验证，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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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经信达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及信达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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